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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

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的议案》，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集团南京新

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研究院”）与中钢集团新型材料（浙江）

有限公司签订的《“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合作协议》。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4月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研究院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与中钢

新型签订《“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就“氢燃料电池

石墨双极板材料”产品技术的开发、工业化产品的设计、工业化应用示范工程的

建立、相关市场的调研和开拓以及组建公司制研发机构进行相关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开展合作。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燃

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文军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该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利用外部智力资源促进

公司快速发展的行为，是基于中钢新型在石墨材料领域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累，

通过合作研发，实现“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的产业化，为公司提供新的

利润增长点。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当前阶段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利用外部智力资源促进公司快速发展的行为，是基于中

钢新型在石墨材料领域丰富的技术和经验积累，通过合作研发，实现“氢燃料电

池石墨双极板材料”的产业化，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关联交易当前

阶段投资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由非关联董事

表决通过。会议的召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氢燃料电池石墨双极板材料”项目。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 月 26日 

 


